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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芜湖市鸠兹灌区

工程占地范围内停止新增建设项目

并控制人口迁入的通告

安徽省芜湖市鸠兹灌区工程已列入《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

划》、《安徽省现代水网建设规划》。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 679 号）有关规定，

为确保工程建设顺利实施，保障工程占地范围内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现通告如下：

一、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安徽省芜

湖市鸠兹灌区工程占地范围为停止新增建设项目并控制人口迁

入区域（以下简称“控制区”）。控制区涉及芜湖市镜湖区、弋江

区、湾沚区，共计 9 个镇（街道）、1 个经济开发区。

具体范围由工程项目主管单位或项目法人依据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以附图形式另行张贴。

二、在控制区具体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改建

和扩建项目，不得开发土地和修建房屋及其他设施，不得新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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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生经济作物和林木。

三、除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的正常调动，夫妻投靠及未成

年子女随迁或者投靠，退出现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刑满释放

人员回原籍外，禁止向控制区迁入人口。控制区婴儿出生入户不

受限制。

四、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严格执行有关规

定，依法制止违反规定在控制区进行基本建设和迁入人口的行

为。

五、项目主管单位或项目法人应会同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

按照有关规定对控制区工程建设征地实物指标进行调查、登记、

核定，经移民户主和迁建单位签字认可、公示后建档建卡，并由

所在地人民政府签署意见。

附件：安徽省芜湖市鸠兹灌区工程涉及区域统计表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25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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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芜湖市鸠兹灌区工程涉及区域统计表

区 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村（社区、茶场）

镜湖区
方村街道

方家村

合心村

花园村

利民村

马厂村

旗杆村

天城村

㘰村

王埂村

五星村

行春村

腰埂村

荆山街道 荆东社区

弋江区

白马街道

石硊社区

白马社区

牌坊村

塔影社区

新大垾村

新义村

义兴村

火龙街道
火龙村

良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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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村（社区、茶场）

弋江区 火龙街道

善瑞村

围山村

新联村

湾沚区

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 /

红杨镇

东定村

和平村

珩琅山村

红杨树社区

六桥村

三胜村

三义村

团坝村

万村村

万福村

西河社区

香河村

兴塘村

永平村

月湾村

周桥村

花桥镇

城东村

东门村

复兴村

横岗社区

红光村

花桥村

黄池村

九十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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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村（社区、茶场）

湾沚区

花桥镇

五四村

咸定村

永兴村

朱桥社区

六郎镇

北陶村

保丰村

东八村

河东村

加元村

金桥村

郎桥社区

南坝村

强桥村

强湾村

万锹村

咸保村

新福村

易太村

永和村

永丈村

政和村

中窑村

周皋村

周圩村

陶辛镇

白沙村

夫子阙社区

胡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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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村（社区、茶场）

湾沚区

陶辛镇

倪家村

清凉渡村

芮村

三太村

沙墩村

双桥村

水韵村

四门村

奚村

新塘村

友谊村

湾沚镇

百花村

安徽省九连山茶场

津元村

老村村

三元村

石坝村

桃园村

新丰村

新竹村

杨村村


